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財政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zfb.sz.gov.cn/xwzx/tzgg/content/post_11137869.html)

附錄

深圳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转发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深财法〔 2024〕 2 號

福田区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福田区税务局：

现將《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

通知》（财税〔 2024〕 2 號）转发给你们，並提出以下意见，请一並贯彻执行。

一、加强工作协同配合。福田区财税部门要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强化责任担当，加强与

行业行政主管机关的协同，建立联合工作组，製定工作方案，加强统筹协调，合力推动河套企

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落地落实。

二、细化政策落实措施。加强具体政策落实措施研究，製定主营业务和实质性运营界定

的实施办法，製定申报指南和工作指引，製定优惠政策宣传解读方案，加强业务培训，確保企

业及时享受政策优惠。税务部门要强化纳税辅导，提高纳税人税法遵从度和满意度。

三、加强风险防范管理。製定风险防范措施或预案，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管理，严格按照

优惠目录执行政策，加强对实质性运营企业规范管理，建立实质性运营联合核查工作机製，对

违法违规、虚假申报等行为严肃查处，按照有关规定处理。政策执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本级

无法处置的要及时向上级报告。

四、及时进行总结评估。及时总结评估政策实施情况，于每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结

束后， 30 个工作日內向市财政局、深圳市税务局书麵报送政策运行及评估情况报告。

特此通知。

附件：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

通知（财税〔 2024〕 2 號）

深圳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 

2024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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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

合作区深圳园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深圳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

为支持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建设，现将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通知如

下：

一、对设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特定封闭区域（以下简称深圳园区特定封

闭区域）符合条件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享受上述优惠政策的企业需符合以下条件：

（一）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以下简称《目录》，

见附件）中规定的产业目录为主营业务，且其主营业务收入占收入总额 60%以上。收入总额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规定执行。

（二）开展实质性运营。对不符合实质性运营的企业，不得享受优惠。

实质性运营是指企业的实际管理机构设在深圳园区特定封闭区域内，并对企业生产经

营、人员、账务、财产等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

对总机构设在深圳园区特定封闭区域内的企业，仅就其设在深圳园区特定封闭区域内

符合本条规定条件的总机构和分支机构的所得适用 15%税率；对总机构设在深圳园区特定封闭

区域以外的企业，仅就其设在深圳园区特定封闭区域内符合本条规定条件的分支机构所得适用 

15%税率。具体征管办法按照税务总局有关规定执行。

二、本通知所称深圳园区特定封闭区域的范围，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 <河套深港科技

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 >的通知》（国发〔 2023〕 12 号）规定的福田保税区范围执行，东

起皇岗口岸边、南沿深圳河、西至新洲河、北至绒花路。

三、税务机关对企业主营业务是否属于《目录》难以界定的，可提请深圳市人民政府有

关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下一级行政主管部门出具意见。

四、本通知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附件：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4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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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领域 核心技术 具体内容和范围

1.网络与通信技术研发和

1.网络通信技术研发与产品中试
包括新一代移动通信、天基通信、光通信、物联网、未来

网络等网络通信技术研发与产品中试。 

产品中试 
2.可见光通信与光计算技术研发

包括发光器、光学外部设备、光调制 /编码 /解调、高速长距

离可见光传输、光芯片等可见光通信与光计算技术研发。 

一、信息科学与技术 

2.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技术

研发和产品中试 

3.集成电路设计、封测与中试

包括逻辑芯片、存储芯片、传感器芯片、电源芯片、通信

芯片、模拟芯片、 SoC（系统级芯片）等芯片设计；集成

电路封装测试； 28 纳米及以下工艺的集成电路中试、流片。 

4.集成电路关键设备、软件研发与中试

包括 28 纳米及以下工艺的集成电路制造、封测环节关键

设备研发与中试， EDA（电子设计自动化）等集成电路软

件研发与中试。 

5.先进显示技术研发与验证

包括 MicroLED（微发光二极管显示器）、 MiniLED（次毫

米发光二极管）量子点显示、激光显示、柔性显示等先进

显示技术研发与验证。 

6.微机电系统研发与中试 包括传感、光学、生物、射频等微机电系统研发与中试。 

7.新型电子元器件研发
包括新一代移动通讯元器件、功率器件、柔性电子等新型

电子元器件研发。 

8.人工智能基础软硬件及智能终端研发与

中试

包括人工智能软件、开发工具、开发平台、数字人、芯片、

服务器等基础软硬件以及智能计算终端、智能交互终端等

智能终端的研发与中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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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科学与技术 

3.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研

发和产品中试 

9.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等通用人工智能

研发
包括 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等通用人工智能研发。 

10.人工智能测试服务
包括数据集测试、功能测试、性能测试、安全测试、兼容

性测试、易用性测试、标准测试等人工智能测试服务。 

11.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技术研发

包括数字图像处理、 3D 建模、环境感知、多媒体、实时跟

踪及注册、头部与眼球跟踪、智能交互、光学显示、传感

器等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技术研发。 

12.机器人共性技术研发与测试
包括机器视觉、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与合成、运动控

制等机器人共性技术研发与测试。 

13.机器人关键零部件研发
包括减速机、传感器、执行器、编码器、电机、运动控制

等机器人关键零部件研发。 

14.机器人集成系统研发
包括工业机器人、物流机器人、医疗机器人、巡检机器人、

安防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等机器人集成系统研发。 

15.云计算技术研发
包括分布式存储、架构、计算、信息安全、绿色节能等云

计算技术研发。 

16.大数据采集、加工、存储、信息安全、高

效能计算技术研发

包括大数据采集技术研发；数据清洗、数据挖掘、脱敏、

建模、可视化等大数据加工处理技术研发；高速高可靠存

储、能效优化存储、内存计算等存储技术研发；数据加密、

数据备份、电子认证、数据防伪、防篡改、隐私保护等大

数据信息安全技术研发；高效能计算架构、硬件、软件、

网络等高效能计算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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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科学与技术 

4.精密仪器设备研发 17.精密仪器设备研发 包括生产、加工、测量等用途的精密仪器设备研发。 

5.区块链与量子信息技术

18.区块链技术研发
包括分布式账本、非对称加密、共识机制、智能合约等区

块链技术研发。 

研发 
19.量子信息技术研发

包括量子态制备、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加密、量子

存储、量子测量、量子导航、量子芯片、量子材料、量子

传感器等量子信息技术研发。

20.新型生物医用医疗材料研发与中试
包括高端医疗器械关键原材料、高端植入介入材料、新型

药物包裹材料等医疗材料研发与中试。 

21.集成电路材料研发

包括衬底、外延、靶材、新型基板、高端封装、新型电子

薄膜、掩模版、大尺寸偏光片、彩色滤光片、光刻胶、新

一代半导体等集成电路材料研发。 

二、材料科学与技术 6.新材料技术研发 22.光电子及新型电子元器件材料研发

包括先进显示、光通信、光存储、光计算、激光器、光电

探测等领域光电子材料研发；新一代移动通讯中高频器

件、频率元器件、功率器件、柔性电子、新型连接器等新

型电子元器件材料研发。 

23.新能源材料研发
包括新型动力电池、新型储能电池、光伏等新能源材料研

发。 

24.先进金属、无机非金属、高分子及复合材

料研发

包括电子、电力、机器人、汽车、航空、航天、航海、医

疗等用途的先进金属、无机非金属、高分子及复合材料研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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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命科学与技术 

7.高端医疗器械研发、检

测与中试 

25.仪器设备、试剂、植入介入产品等高端医

疗器械研发、检测与中试

包括医学影像、医用治疗、体外诊断、基因测序等高端仪

器设备以及配套试剂，和 ECMO（体外膜肺氧合）、植入

器材、人工器官、高端植入介入器材等高端医疗器械研发、

检测与中试。 

8.创新药物及疫苗研发、

检测与中试 

26.疫苗、基因治疗药物、细胞治疗药物、重

大疾病创新药和载体等生物医药研发、检测

与中试

包括基因工程疫苗、合成肽疫苗、结合疫苗、核酸疫苗等

新型疫苗，基因治疗药物，细胞治疗药物，肿瘤、心脑血

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代谢性疾病、免疫性疾病、传染

性疾病等重大疾病创新药和载体等生物医药研发、检测与

中试。 

9.细胞与基因等生物医药

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检测

与产品中试 

27.医药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检测与产品中

试

包括靶点、分子砌块、 DNA 编码化合物库、类器官、 ADC
（抗体 -药物偶联物）、基因编辑、纳米药物、计算机辅助

药物设计等医药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检测与产品中试。 

28.合成生物技术研发、检测与产品中试

包括关键生物元件、复杂基因线路的设计与构建、全细胞

模型模拟、生命系统中的数据挖掘等合成生物技术研发、

检测与产品中试。 

29.细胞与基因技术研发、检测与产品中试

包括干细胞、细胞生物反应器、细胞培养、胚胎工程、蛋

白质工程、基因诊断、基因合成、基因编辑、基因育种等

细胞与基因技术研发、检测与产品中试。

6



 
 

 
 

 

 
 

 

  

 

   

  
 

 
 

30.脑科学和类脑智能技术研发
包括基础神经科学、临床神经科学、脑解析、脑模拟、

脑机接口、类脑感知、类脑学习、类脑计算等脑科学和

类脑智能技术研发。

四、科学技术服务机

构的运营 

10.科研机构的运营 31.实验室、研究中心和研究平台的运营

高校研究（室）院、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研究

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技术研

究中心、工业设计中心、卓越研究中心、前沿交叉研究平

台、新型研发机构等科研机构的运营。 

11.标准化组织的运营 32.标准化组织的运营 包括国际、国家、区域、行业等标准化组织的运营。 

12.技术先进型外包服务

机构的运营 

33.承接研发外包、业务流程外包、信息技术

外包等技术先进型外包服务机构的运营

包括承接医疗科技、人工智能及大数据、微电子、新材料、

机器人等领域研发外包，承接业务战略外包、内部管理外

包、运营服务等业务流程外包，承接软件开发、信息系统

维护等信息技术外包的技术先进型外包服务机构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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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为支持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建设，现将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通知如下：一、对设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特定封闭区域（以下简称深圳园区特定封
	闭区域）符合条件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享受上述优惠政策的企业需符合以下条件：（一）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以下简称《目录》，
	见附件）中规定的产业目录为主营业务，且其主营业务收入占收入总额 60%以上。收入总额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规定执行。（二）开展实质性运营。对不符合实质性运营的企业，不得享受优惠。实质性运营是指企业的实际管理机构设在深圳园区特定封闭区域内，并对企业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财产等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
	对总机构设在深圳园区特定封闭区域内的企业，仅就其设在深圳园区特定封闭区域内符合本条规定条件的总机构和分支机构的所得适用 15%税率；对总机构设在深圳园区特定封闭区域以外的企业，仅就其设在深圳园区特定封闭区域内符合本条规定条件的分支机构所得适用 15%税率。具体征管办法按照税务总局有关规定执行。
	二、本通知所称深圳园区特定封闭区域的范围，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 >的通知》（国发〔 2023〕 12号）规定的福田保税区范围执行，东起皇岗口岸边、南沿深圳河、西至新洲河、北至绒花路。
	三、税务机关对企业主营业务是否属于《目录》难以界定的，可提请深圳市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下一级行政主管部门出具意见。四、本通知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执行至 2027年 12月 31日。
	附件：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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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领域
	领域
	领域
	核心技术
	具体内容和范围

	TR
	1.网络与通信技术研发和
	1.网络通信技术研发与产品中试
	包括新一代移动通信、天基通信、光通信、物联网、未来网络等网络通信技术研发与产品中试。 

	TR
	产品中试 
	2.可见光通信与光计算技术研发
	包括发光器、光学外部设备、光调制 /编码 /解调、高速长距离可见光传输、光芯片等可见光通信与光计算技术研发。 

	一、信息科学与技术 
	一、信息科学与技术 
	2.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技术研发和产品中试 
	3.集成电路设计、封测与中试
	包括逻辑芯片、存储芯片、传感器芯片、电源芯片、通信芯片、模拟芯片、 SoC（系统级芯片）等芯片设计；集成电路封装测试； 28纳米及以下工艺的集成电路中试、流片。 

	4.集成电路关键设备、软件研发与中试
	4.集成电路关键设备、软件研发与中试
	包括 28纳米及以下工艺的集成电路制造、封测环节关键设备研发与中试， EDA（电子设计自动化）等集成电路软件研发与中试。 

	5.先进显示技术研发与验证
	5.先进显示技术研发与验证
	包括 MicroLED（微发光二极管显示器）、 MiniLED（次毫米发光二极管）量子点显示、激光显示、柔性显示等先进显示技术研发与验证。 

	6.微机电系统研发与中试
	6.微机电系统研发与中试
	包括传感、光学、生物、射频等微机电系统研发与中试。 

	7.新型电子元器件研发
	7.新型电子元器件研发
	包括新一代移动通讯元器件、功率器件、柔性电子等新型电子元器件研发。 

	TR
	8.人工智能基础软硬件及智能终端研发与中试
	包括人工智能软件、开发工具、开发平台、数字人、芯片、服务器等基础软硬件以及智能计算终端、智能交互终端等智能终端的研发与中试。


	一、信息科学与技术 
	一、信息科学与技术 
	一、信息科学与技术 
	3.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研发和产品中试 
	9.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等通用人工智能研发
	包括 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等通用人工智能研发。 

	10.人工智能测试服务
	10.人工智能测试服务
	包括数据集测试、功能测试、性能测试、安全测试、兼容性测试、易用性测试、标准测试等人工智能测试服务。 

	11.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技术研发
	11.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技术研发
	包括数字图像处理、 3D建模、环境感知、多媒体、实时跟踪及注册、头部与眼球跟踪、智能交互、光学显示、传感器等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技术研发。 

	12.机器人共性技术研发与测试
	12.机器人共性技术研发与测试
	包括机器视觉、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与合成、运动控制等机器人共性技术研发与测试。 

	13.机器人关键零部件研发
	13.机器人关键零部件研发
	包括减速机、传感器、执行器、编码器、电机、运动控制等机器人关键零部件研发。 

	14.机器人集成系统研发
	14.机器人集成系统研发
	包括工业机器人、物流机器人、医疗机器人、巡检机器人、安防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等机器人集成系统研发。 

	15.云计算技术研发
	15.云计算技术研发
	包括分布式存储、架构、计算、信息安全、绿色节能等云计算技术研发。 

	16.大数据采集、加工、存储、信息安全、高效能计算技术研发
	16.大数据采集、加工、存储、信息安全、高效能计算技术研发
	包括大数据采集技术研发；数据清洗、数据挖掘、脱敏、建模、可视化等大数据加工处理技术研发；高速高可靠存储、能效优化存储、内存计算等存储技术研发；数据加密、数据备份、电子认证、数据防伪、防篡改、隐私保护等大数据信息安全技术研发；高效能计算架构、硬件、软件、网络等高效能计算技术研发。


	一、信息科学与技术 
	一、信息科学与技术 
	一、信息科学与技术 
	4.精密仪器设备研发 
	17.精密仪器设备研发
	包括生产、加工、测量等用途的精密仪器设备研发。 

	5.区块链与量子信息技术
	5.区块链与量子信息技术
	18.区块链技术研发
	包括分布式账本、非对称加密、共识机制、智能合约等区块链技术研发。 

	TR
	研发 
	19.量子信息技术研发
	包括量子态制备、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加密、量子存储、量子测量、量子导航、量子芯片、量子材料、量子传感器等量子信息技术研发。

	TR
	20.新型生物医用医疗材料研发与中试
	包括高端医疗器械关键原材料、高端植入介入材料、新型药物包裹材料等医疗材料研发与中试。 

	TR
	21.集成电路材料研发
	包括衬底、外延、靶材、新型基板、高端封装、新型电子薄膜、掩模版、大尺寸偏光片、彩色滤光片、光刻胶、新一代半导体等集成电路材料研发。 

	二、材料科学与技术 
	二、材料科学与技术 
	6.新材料技术研发 
	22.光电子及新型电子元器件材料研发
	包括先进显示、光通信、光存储、光计算、激光器、光电探测等领域光电子材料研发；新一代移动通讯中高频器件、频率元器件、功率器件、柔性电子、新型连接器等新型电子元器件材料研发。 

	23.新能源材料研发
	23.新能源材料研发
	包括新型动力电池、新型储能电池、光伏等新能源材料研发。 

	24.先进金属、无机非金属、高分子及复合材料研发
	24.先进金属、无机非金属、高分子及复合材料研发
	包括电子、电力、机器人、汽车、航空、航天、航海、医疗等用途的先进金属、无机非金属、高分子及复合材料研发。


	三、生命科学与技术 
	三、生命科学与技术 
	三、生命科学与技术 
	7.高端医疗器械研发、检测与中试 
	25.仪器设备、试剂、植入介入产品等高端医疗器械研发、检测与中试
	包括医学影像、医用治疗、体外诊断、基因测序等高端仪器设备以及配套试剂，和 ECMO（体外膜肺氧合）、植入器材、人工器官、高端植入介入器材等高端医疗器械研发、检测与中试。 

	8.创新药物及疫苗研发、检测与中试 
	8.创新药物及疫苗研发、检测与中试 
	26.疫苗、基因治疗药物、细胞治疗药物、重大疾病创新药和载体等生物医药研发、检测与中试
	包括基因工程疫苗、合成肽疫苗、结合疫苗、核酸疫苗等新型疫苗，基因治疗药物，细胞治疗药物，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代谢性疾病、免疫性疾病、传染性疾病等重大疾病创新药和载体等生物医药研发、检测与中试。 

	9.细胞与基因等生物医药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检测与产品中试 
	9.细胞与基因等生物医药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检测与产品中试 
	27.医药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检测与产品中试
	包括靶点、分子砌块、 DNA编码化合物库、类器官、 ADC（抗体 -药物偶联物）、基因编辑、纳米药物、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等医药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检测与产品中试。 

	28.合成生物技术研发、检测与产品中试
	28.合成生物技术研发、检测与产品中试
	包括关键生物元件、复杂基因线路的设计与构建、全细胞模型模拟、生命系统中的数据挖掘等合成生物技术研发、检测与产品中试。 

	29.细胞与基因技术研发、检测与产品中试
	29.细胞与基因技术研发、检测与产品中试
	包括干细胞、细胞生物反应器、细胞培养、胚胎工程、蛋白质工程、基因诊断、基因合成、基因编辑、基因育种等细胞与基因技术研发、检测与产品中试。


	Table
	TR
	30.脑科学和类脑智能技术研发
	包括基础神经科学、临床神经科学、脑解析、脑模拟、脑机接口、类脑感知、类脑学习、类脑计算等脑科学和类脑智能技术研发。

	四、科学技术服务机构的运营 
	四、科学技术服务机构的运营 
	10.科研机构的运营 
	31.实验室、研究中心和研究平台的运营
	高校研究（室）院、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技术研究中心、工业设计中心、卓越研究中心、前沿交叉研究平台、新型研发机构等科研机构的运营。 

	11.标准化组织的运营 
	11.标准化组织的运营 
	32.标准化组织的运营
	包括国际、国家、区域、行业等标准化组织的运营。 

	12.技术先进型外包服务机构的运营 
	12.技术先进型外包服务机构的运营 
	33.承接研发外包、业务流程外包、信息技术外包等技术先进型外包服务机构的运营
	包括承接医疗科技、人工智能及大数据、微电子、新材料、机器人等领域研发外包，承接业务战略外包、内部管理外包、运营服务等业务流程外包，承接软件开发、信息系统维护等信息技术外包的技术先进型外包服务机构的运营。




